
政协广州市天河区委员会委员履职量化

综合评价及激励办法
（2022年 9月 15日政协第九届广州市天河区委员会

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 2024年3月12日政协第九届广州市

天河区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修订）

为进一步加强委员履职管理，充分发挥委员主体作用，根据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中共中央关于新时代加强和改

进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和改

进新时代市县政协工作的意见>的通知》以及《中共广州市委关

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决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州市

天河区委员会关于强化政协委员责任担当的实施意见》，结合天

河区政协工作的实际，制定本办法。

一、内容与标准

（一）建立委员个人基本信息档案

在“天河政协履职平台”上建立委员个人基本信息档案,如

日后个人信息发生变化，及时在平台上完成档案更新。

（二）建立委员履职量化分值测算综合评价信息档案

在“天河政协履职平台”上建立委员履职量化综合评价信息

档案，按年度全面记录委员参加政协组织的各类会议、学习、调

研、视察和考察、提出提案和反映社情民意信息等履职情况。

（三）委员履职项目及等次

委员的履职情况按基础分、奖励分两大类量化计入委员年度



履职档案。委员基础总分100分、常委基础总分120分。附加分按

30%比例计入奖励分，即总分＝基础分+奖励分（附加分的

30%）。

1.基础分的履职项目：全勤出席每年的区政协全体委员会

议；参加1次专门委员会组织的委员会议；参加1次由各级政协组

织的学习培训；参加专门委员会组织的调研、视察或考察各1

次；参加街道政协委员工作室、楼宇园区政协委员工作室履职活

动各1次（港澳委员参加港澳活动）；撰写1件提案（含联名提

案）；反映1篇社情民意信息（含联名反映）。常委全年全勤出

席各次常委会议。

2.附加分的履职项目：参加区政协组织的或以委员身份参加

其他部门组织的协商会、听证会、咨询会等各类会议；参加各级

政协组织的专题讲座、第2次及以后的学习培训，参加“广州天

河政协”公众号投稿活动等；参加第2次及以后专门委员会组织

的调研、视察或考察，接受走访等；主笔或参与撰写调研、视

察、考察报告、理论文章，撰写或推荐文史资料等；参加第2次

及以后街道政协委员工作室、楼宇园区政协委员工作室履职活

动；参加委员之家、“有事好商量”各类协商平台等履职活动；

撰写第2件提案（含联名提案）；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含联名反

映）被采用；主笔或参与提出的提案被列为重点提案或获优秀提

案；主笔或参与反映的社情民意信息被区政协《社情民意专刊》

采用或市级以上领导批示；参加区政协组织的或以委员身份参加

的专项活动（含特别贡献）。

3.履职等次：委员履职分为优秀（86分以上，常委103分以



上）、良好（71分—85分，常委85分—102分）、合格（60分—

70分，常委72分—84分）、不合格（59分以下，常委71分以下）

四个等次。

二、激励机制

（一）评选优秀委员

按年度评选不超过委员总数10%比例的优秀委员（含常

委），在全会期间进行通报表扬，并作宣传报道。

优秀委员条件：

1.年度履职积极且总排名靠前。一般为年度履职量化评价优

秀等次的委员。

2.年度表现突出。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

设中有突出贡献的，在中心工作、重大任务中表现突出的委员。

3.善于建言资政。年度提出的提案入选区政协年度优秀提

案，反映的社情民意信息被区政协《社情民意专刊》采用以及在

各类协商活动上提出高质量、高水平调研报告和意见建议的委

员。

4.其他突出贡献。对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发挥了突出作

用的委员。

优秀委员提名，由各专门委员会按本专门委员会委员总数

10%比例进行提名，港澳台侨外事和联络委员会负责收集汇

总，提出人选建议名单，经区政协优秀委员评选小组（由分管

港澳台侨外事和联络委员会的区政协领导任组长，区政协秘书



长、港澳台侨外事和联络委员会主任任副组长，成员由其他专

门委员会主任组成）确定后，报主席会议审定通过，在次年全

会上予以表扬。

（二）推荐担任各类监督员

在政协履职过程中，善于为党委政府提供高质量、高水平决

策参考意见的，在各行各业中具有较高理论水平和资源优势的，

为天河区经济社会发展贡献智慧力量的委员，优先推荐担任各级

党委、政府拟聘的监督员，以及作为委员代表参加各类监督活

动。

（三）宣传报道

年度内，履职优异、表现突出以及作出重大贡献的委员，由

政协办公室作专题委员风采报道，并向有关媒体平台推送。

三、实施与管理

（一）建档要求

1.委员个人基本信息及履职量化分值测算综合评价信息档案

实行一人一档,自委员名单公布之日起开始建档，使用至委员任

期结束。

2.以一个年度作为一个评估周期，每届进行一次届终归档。

对于连任或任期不满一届的委员，根据其实际任期归档。

（二）信息录入

1.委员个人信息，由委员及推荐提名单位提供，港澳台侨外

事和联络委员会负责建档。个人信息发生变化，委员或所属专门

委员会需及时完善更新，港澳台侨外事和联络委员会予以确认。



2.委员履职量化分值测算综合信息档案通过“天河政协履职

平台”记载，政协办公室、各专门委员会应根据履职类型，在履

职后的5个工作日内，将相关履职情况如实录入。属区政协组织

的会议、履职工作，由政协办公室负责录入；属专门委员会组织

的会议、履职工作，由委员所属专门委员会负责录入；属交叉参

加的会议及履职工作，由牵头的专门委员会（政协办公室）负责

录入；委员以委员身份参加的非政协有关部门组织的履职活动，

报所属专门委员会核实后由专门委员会负责录入。

（三）档案管理

1.港澳台侨外事和联络委员会每年年末汇总委员年度履职工

作量化综合评价信息，形成书面报告，提交主席会议审定。

2.委员个人可登入“天河政协履职平台”查询、了解本人履

职情况。如对履职量化综合评价信息有异议的，应自信息公布之

日起15个工作日内，向所在专门委员会提出复核申请，经核实后

由专门委员会予以更改。

（四）档案使用

1.为本会开展各项评选活动提供参考和依据。

2.为本会党组和主席会议提出新一届连任委员人选、推荐提

名单位培养和选拔委员中的人才提供参考和依据。

3.每年全会期间由各专门委员会按分值履职等次进行内部公

布。

本办法自常务委员会会议通过之日起正式实施。

附件：天河区政协委员履职量化分值测算表



附件

天河区政协委员履职量化分值测算表

类别与项目

（★为基础项目）

常委履职基本

项目及基础分

委员履职基本

项目及基础分

常委及委员履职

基础项目外的

附加分

分值构成 天河政协履职

平台操作

总 分 120 100 ——

一、协商议政（大类） 110 90 ——

1.会议协商（中类） 50 30 ——

① 全会（小类）★ ★20 ★20 —— 一般一年1次，全勤20分，缺勤半天扣5
分，扣完则止。

办公室录入

② 常委会议（小类）★

★20 —— 5分/次 频率不定，每季度至少1次，全勤20
分，缺勤1次扣5分，扣完则止。非常委按附

加分每次5分。

办公室录入

③ 专委会议（小类）★ ★10 ★10 5分/次 每次10分，第2次起按附加分每次5分

计，非本专委会的委员按附加分每次5分
计，不封顶。

专委会录入

④ 其他（提案领导小组会

等，小类）

—— —— 5分/次 每次5分，不封顶。 办公室/专委会录入

2.专题协商（中类） 10 10

① 调研（含市内、市外调研，

专委会自行组织、跨专委会

组织的调研，小类）★

★5 ★5 5分/次 每次5分，第2次起按附加分计，不封顶。 办公室/专委会录入

② 视察、考察（含常委视察，

各专委会组织、跨专委会组

织的视察、考察，小类）★

★5 ★5 5分/次 每次5分，第2次起按附加分计，不封顶。 办公室/专委会录入

③ 座谈会（小类） —— —— 5分/次 每次5分，不封顶。 办公室/专委会录入

④ 接受走访（小类） —— —— 5分/次 每次5分，不封顶。 办公室/专委会录入

⑤ 其他（提案专题协商会

等，小类）

—— —— 5分/次 每次5分，不封顶。 办公室/专委会录入

3.提案（中类） 20 20

① 独立撰写提案及第一提

案人（小类）★

★20 ★20 10分/件 撰写第1件立案提案计20分，撰写第2件
立案提案附加分计10分，第3件后不计分。

撰写第1件不立案提案计10分（如果已撰写1

件立案提案，此项分数记在附加分），撰写

第2件不立案提案附加分计5分，第3件后不

计分。

关联提案系统

② 联名提案（小类）★

★10
如 果 具

备第①项，

此项分数记

在附加分。

★10
如 果 具

备第①项，

此项分数记

在附加分。

5分/件 联名第1件立案提案计10分，联名第2件
立案提案附加分计5分，第3件后不计分。联

名第1件不立案提案计5分（如果已联名1件

立案提案，此项分数记在附加分），联名第

2件不立案提案附加分计5分，第3件后不计

分。

关联提案系统

③ 其他（如列入重点提

案、优秀提案等，小类）

—— —— 10分/件 每件10分（重点提案和优秀提案不重复

计分），联名人只计5分，不封顶。并案提

案按并案前提案人及联名提案人单独计分。

提案委录入

4.社情民意信息（中类） 10 10



① 独立反映或第一反映人

（小类）★

★10 ★10 10分/篇 反映第1篇计10分，被采用再加附加分

10分，再写仅限信息被采用的按附加分每篇

10分计，不封顶。

委员系统提交，专委

会采用，港澳台侨外

事和联络委员会确认

② 联名反映（小类）★ ★5
如果具备第①

项，此项分数

记在附加分。

★5
如果具备第①

项，此项分数

记在附加分。

5分/篇 联名1篇计5分，被采用再加附加分5
分，全年最多按1篇计分。

委员系统提交，专委

会采用，港澳台侨外

事和联络委员会确认

③ 其他（国家级采用、市级

以上领导批示、区政协

《社情民意专刊》采用

等，小类）

—— —— 10-50分/篇 国家领导人批示的每篇50分,国家级采

用的每篇30分,省、市级领导批示的每篇20
分,被区政协《社情民意专刊》采用的每篇

10分，不封顶。

港澳台侨外事和联络

委员会录入

5.基层履职（中类） ★20 ★20 港澳委员因地域原因,此项基础分以参加年

度有关港澳活动次数计分，每次10分，2次
后按附加分计。参加各委员工作室、协商平

台履职按附加分计，每次10分(港澳台侨外

事和联络委员会录入)。

① 街道政协委员工作室履职

（小类）

★10 ★10 10分/次 每次10分，第2次起按附加分计，不封顶。 专委会录入

② 楼宇园区政协委员工作室

履职（小类）

★10 ★10 10分/次 每次10分，第2次起按附加分计，不封顶。 专委会录入

③ 委员之家履职（小类） 10分/次 每次10分，不封顶。 办公室/专委会录入

④ “有事好商量”各类协商

平台履职（小类）

10分/次 每次10分，不封顶。 办公室/专委会录入

6.调研报告（含大会重点发
言稿、发布理论文章等，
中类）

—— ——

① 独立撰写（小类） —— —— 10分/份 每份10分，不封顶。 办公室/专委会录入

② 联合撰写（小类） —— —— 3分/份 每份3分，全年最多按2份计分。 办公室/专委会录入

③ 其他（获得领导批示、

市级以上媒体报道等，小

类）

—— —— 3分/次 每次3分，不封顶。 办公室/专委会录入

7.文史资料（指被采用的文

稿、口述史料，中类）

—— ——

① 直接撰写（小类） —— —— 10分/篇 限被采用的，每篇10分，不封顶。 办公室/专委会录入

② 推荐史料（小类） —— —— 2分/篇 限被采用的，每篇2分，不封顶。 办公室/专委会录入

二、学习培训（大类） 10 10

1.委员培训（中类）★ ★10 ★10 10分/次 每次10分，第2次起按附加分计，不封顶。 办公室/专委会录入

2.专题讲座（中类） —— —— 5分/次 每次5分，不封顶。 办公室/专委会录入

3.广州天河政协公众号投稿

（中类）

—— —— 3分/篇 限被采用的，每篇3分，不封顶。 办公室录入

4.其他（委员述职等，中类） —— —— 3分/次 限区政协组织的，每次3分，不封顶。 办公室/专委会录入

三、专项活动（大类）

1.担任监督员履行职责（中类） —— —— 5分/次 限区政协选派的，每次5分，不封顶。 办公室/专委会录入

2.接受媒体采访、报道（中类） —— —— 2分/次 限区政协组织的，每次2分（多家媒体

报道转载等不重复计分），不封顶。

办公室/专委会录入

3.慈善活动（中类） —— —— 10分/次 限区政协组织的，每次10分，不封顶。 办公室/专委会录入

4.其他（读书活动、摄影活

动等，中类）

—— —— 3分/次 限区政协组织的，每次3分，不封顶。 办公室/专委会录入

四、在履职担当中有突

出贡献（大类）

—— —— 20-50分 专委会商港澳台侨外事和联络委员会提

出，由主席会议审定。酌情赋分与加分。



说明：

1.履职基础总分常委120分、委员100分。履职超出基础项目，作为附加分，不封顶。附

加分按照累计的30%，计算为奖励分。委员总分＝基础分＋奖励分（附加分×30%）

2.按照委员总分，划分为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四个等次。具体如表所示：

3.分值的计量单位为：时间（半天），次（常委会议、专项会议、调研、考察视察、

接受走访、基层履职、培训、专题讲座、委员述职、专项活动等），件（提案）、份（调研

报告），篇（社情民意信息、三亲史料、学习文章、理论文章、公众号投稿等）。

4.同一项履职活动不重复录入不重复赋分；如果委员履职行为超出了以上所列分类和项

目等未尽之事宜，由专委会与港澳台侨外事和联络委员会共同协商，确定分类、赋分与加

分。本测算表由港澳台侨外事和联络委员会负责解释。

类别

等次

优秀（分） 良好（分） 合格（分） 不合格（分）

常委 103以上 85-102 72-84 71以下

委员 86以上 71-85 60-70 59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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